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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一些国家开始研究发展自己的央行数字货币(CBDC)，希望在提升数字金融服务水

平的同时，保持主权货币的合法地位，进一步推动贸易升级。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深入推

进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全面实施，中国与东盟国家跨境金融合作程度逐步深化，为CBDC
的合作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业务应用场景。本文对CBDC项目和中国–东盟多边货币合作进行分析，针对中

国–东盟自贸区下开展CBDC的合作在未来面临的挑战，提出央行数字货币合作是一个系统性过程，需要

注重与不同国家的协调发展，并完善和加强相关监管机制。中国可以通过中国–东盟自贸区将CBDC合作

扩展至其他国家，从而推动电子人民币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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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finance, several countries have begun developing their own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ies (CBDCs), aiming to enhance digital financial services while maintaining the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fin
https://doi.org/10.12677/fin.2024.146207
https://doi.org/10.12677/fin.2024.146207
https://www.hanspub.org/


孔德贤，金子悦 
 

 

DOI: 10.12677/fin.2024.146207 2027 金融 
 

legal status of their sovereign currencies and further promoting trade upgrades. A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deepens and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is fully implemented, cross-border financial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countries 
has steadily intensified, providing abundant business application scenarios for the cooperative de-
velopment of CBDCs. This article analyzes CBDC projects and multilateral currency cooperation be-
tween China and ASEAN, highlighting the challenges that may arise in the future of CBDC coopera-
tion under the 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It suggests that CBDC cooperation is a systemic pro-
cess requir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mong different countries, alongside the improvement 
and strengthening of relevant regulatory mechanisms. China can leverage the 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to extend CBDC cooperation to other nations, thereby promoting the internationaliza-
tion of the digital R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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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由于世界上出现了越来越多不同的虚拟货币，如比特币、Libra 等，为顺应数字金融的发展，

各国央行纷纷开始研究发行 CBDC，如电子人民币和数字美元、数字英镑等。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

截至 2023 年 6 月，全球共有 45 个零售 CBDC 项目，7 个批发 CBDC 项目。目前，电子人民币采用中央

银行、商业银行、电信运营商等两级运营体系。各国之所以开始发展 CBDC，是因为它可以提高数字金

融服务的普惠性、效率和便利性。中国与东盟国家跨境金融合作程度逐步深化，通过政策、设施、贸易、

资本、国联等五个方面与沿线国家建立产能合作关系[1]，CBDC 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产物，将对相应的

跨境项目产生不同的影响，包括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合作、金融服务、投资项目等。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

大贸易伙伴，研究在中东盟贸易结算中引入数字人民币，不仅有助于人民币国际结算在东盟的落地，还

能有效提升跨境支付效率，深化货币合作的广度与深度，维护区域内的金融稳定。然而，当前数字人民

币在大规模交易中仍不具备广泛应用的条件，面临着复杂的监管环境以及东盟地区对数字人民币接受度

较低的问题，尤其是相较于美元的主导地位，仍建议按照循序渐进、平等互利的原则，遵循“先周边化，

后区域化”的路径，推动数字人民币在东盟地区使用。本文的研究目的和创新点在于对 CBDC 的研究现

状进行整合和梳理，具体探讨 CBDC 对中国–东盟自贸区跨境贸易项目的影响和发展。 

2. 央行数字货币概述 

央行数字货币(CBDC,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是一种由中央银行发行的新型数字化法定货币，

主要依托于以区块链为核心的互联网新技术，并整合了加密电子货币体系[2]。2018 年 3 月 9 日，在十三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记者会上，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对我国的法定数字货币进行了详细阐释：

数字货币电子支付(DCEP，Digital Currency Electronic Payment)是利用加密技术发行的数字化人民币，具

有货币的属性，旨在逐步替代现金，同时与现有的货币和支付方式协同发展。数字货币的发行和流通需

要在互联网新技术的支持下，构建一个全新的货币体系，这使得该任务充满了复杂性和挑战性。法定数

字货币在本质上是信用货币，技术上是加密货币，实现方式上是算法货币，而在应用场景中则表现为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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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货币。与目前的私人数字货币和电子货币相比，法定数字货币具备更优越的特性：提高货币的稳定性，

增强数据安全性，加强监管能力，使个人支付更具灵活性，并提升货币应用的智能化[3]。这不仅能更好

地服务于大众，还可以为宏观经济调控提供有效的工具，同时为监管科技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央行数字货币按发行对象和使用场景不同可以分为零售型 r-CBDC 和批发型 w-CBDC (见表 1)：零售

型央行数字货币(Retail CBDC)是指由央行发行的一种针对个人和企业的数字支付工具，具有与现金相似

的属性。与传统的数字支付工具不同，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是央行直接发行的数字货币，而非依赖于商

业银行或第三方支付机构的电子支付方式。它可以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支付工具，与现有的现金和电子

支付方式相互补充。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Wholesale CBDC)也是由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其面向的对象

是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等金融机构，而不是个人和企业用户。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的主要功能是为金融

机构提供支付清算服务和资金管理，以提高金融交易的效率和安全性[4]。 
 

Table 1.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CBDC and r-CBDC 
表 1. 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和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的区别 

数量 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 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 

发行对象 主要面向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 
支付机构等金融机构。 主要面向公众，可用于一般商业交易。 

交易规模 批发型 CBDC 的交易规模相对较大，单笔交易 
金额通常在数百万美元以上。 零售型 CBDC 的交易规模相对较小。 

安全性 批发型 CBDC 通常采用双重认证、多重签名等 
高级加密技术来确保交易的安全性。 

零售型 CBDC 同样需要采用高级加密技术来 
确保交易的安全性，但是其交易规模较小， 

因此其安全性相对批发型 CBDC 更易于实现。 

隐私保护 
由于批发型 CBDC 主要面向金融机构，因此其在 

交易过程中需要遵守相应的资金流动法规， 
对用户的隐私进行保护。 

零售型 CBDC 需要在保护用户隐私的同时， 
还要确保交易的追溯性和监管合规性。 

3. 中国–东盟央行数字货币发展现状 

3.1. 我国央行数字货币发展现状 

全球范围内央行数字货币的时代正在加速到来，而中国央行在这一领域居于领先地位。早在 2014 年，

中国人民银行就开始数字货币的研究，并设立了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数字人民币的英文名称

也从最初的 DC/EP 逐步演变为 e-CNY。从 2019 年底至 2024 年 3 月，数字人民币的试点已扩展到中国 17
个省市的 26 个地区，其中广东、江苏、河北和四川更是开展了全省范围的试点。中国人民银行在这些试

点地区推出了数字人民币 APP，并于 2022 年底将数字人民币正式纳入 M0 货币统计。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早在 2009 年就已启动。同年 7 月，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与银监会

联合发布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正式开始。初期试点地区为

香港和澳门，以跨境贸易结算为切入点进行人民币清算安排。同月，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与中国人民

银行签署了《关于人民币业务的清算协议》，正式成为跨境贸易人民币的清算银行，确立了人民币跨境

清算代理行的模式。2011 年 1 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进

一步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发展。近年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适用范围扩展至全国，并在全球范围内

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用户认可。随着中美经济差距的逐步缩小，美元在跨境支付中的使用需求逐渐减少，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应用愈发广泛并获得了多方信任。这一系统的建立不仅是中国金融安全与金融开

放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其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从根本上说，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的发展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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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主动应对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弊端和风险、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并寻求更大发展空间，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战略选择。 

3.2. 东盟国家央行数字货币发展现状 

深层次的货币合作有利于区域经济稳定，随着我国经济不断改革与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的构建、

亚投行的成立、自贸区协议的升级等一系列措施，为法定数字货币成为中国–东盟自贸区的主要交易货

币提供强有力的合作契机[5]。亚太国家一直处于金融创新的前沿，自 2019 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了

电子人民币的试点测试，并于 2023 年扩大到 23 个城市和地区。印度和菲律宾已经建立了非常成功的支

付体系，CBDC 形式的金融创新可以让各国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效率来改善当前的货币框架，促进

普惠金融和金融稳定[6]。中国香港金融管理局与泰国银行正在进行双边试点项目m-CBDCBridgeProject，
旨在研究 CBDC 在跨境支付中的应用，这个新项目的核心是一个连接多国央行数字货币系统的“走廊网

络”[7]。不同国家的 CBDC 通过在“走廊网络”上发行存托凭证来增加数字货币的流动性，走廊网络基

于称为 Corda 的区块链平台，实现了点对点交易模型，从而降低了资产转移的复杂性并提高了跨境支付

的效率[8]。柬埔寨国家银行(NBC)与日本科技公司 Soramitsu 一起使用开源区块链框架开发了 Bakong 系

统，Bakong 区块链支付系统经过广泛的试点后于 2020 年 10 月正式推出，是一种零售中央银行数字货币

(CBDC)，它为十几家银行和金融机构提供数字支付平台，目前已拥有约 790 万用户，柬埔寨是东盟国家

唯一正式推出央行数字货币的国家。 

4. 中国–东盟央行数字货币的合作与发展 

央行数字货币的使用场景主要在境内，因为人民币尚未实现国际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数字人民币不

可以做一些跨境支付甚至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实际上，数字人民币的跨境交易已经有一些试点，

深化货币合作对于维持区域经济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逐步改革和发展，“海上丝

绸之路”倡议的实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的设立以及自由贸易区协议的升级等一系列举措，

为法定数字货币在中国–东盟自贸区中的使用提供了有利的合作机会。 

4.1. “海上丝绸之路”基金推动法定数字货币合作 

2015 年国务院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其核心目

标是通过加强多边政策沟通、优先发展丝绸之路沿线基础设施、保障贸易顺畅、保证货币资金顺畅流通

和探讨政府金融监管合作途径，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下

的货币双边互换协议已成为中国与东盟货币合作的关键模式之一，为多边数字货币合作奠定了基础。该

协议的实施，旨在推动沿线国家在贸易与投资中采用法定数字货币进行结算，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

中国与东盟之间法定数字货币结算机制的构建。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 2023 年前三季度数据，东盟仍然保持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地位。自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额逐年增长，在中国外贸中的比例逐渐上升。

2023 年，“一带一路”相关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占比上升至 32.27%，成为中国外贸增长的关键动力

之一。随着该区域内经济体在多个领域的紧密合作与相互投资规模的扩大，金融服务的效率成为“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一项基本需求。随着国际贸易交流越来越密切，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应运而

生，其主要目的是满足人民币在跨境交易中的使用需求，通过不断优化跨境支付和结算的方式，提升经

济贸易的整体效率[9]。人民币跨境结算量的显著增长，也为法定数字货币在跨境交易中的应用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在沿线国家推动法定数字货币用于贸易和投资结算的过程中，该系统为中国与东盟的货币结

算机制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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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法定数字货币合作提供平台 

自 2013 年 10 月中国提出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以来，尽管在初期受到亚太国家的质

疑，但随着其具体目标逐渐受到认可与支持，加之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对资金需求的日益迫切，亚投行的

重要性日益凸显。2014 年 10 月，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签署了《筹建亚投行备忘录》，随后于 2015 年有

57 个国家共同签署《亚投行协定》，标志着亚投行在同年 12 月正式成立。作为中国首次主导并专注于亚

洲基础设施投资的银行，亚投行不仅弥补了现有区域发展银行在运作中的不足，还加强了中国在金融话

语权和主导权方面的影响，弥补了区域金融治理机制不成熟的缺陷。亚投行的成立为法定数字货币的多

样化投资开辟了新的渠道，有力地推动了法定数字货币在区域合作中的进展。 

4.3. 建立区域跨境平台的法定数字货币合作模式 

为抓住中国数字货币电子支付(DC/EP)带来的机遇，东盟各国的中央银行可以考虑共同建立一个包含

全球通用标准和协议的区域跨境支付平台，以便与 DC/EP 进行无缝对接。在这种模式下，中国—东盟可

以联合开发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跨境支付平台，由各自的中央银行负责货币发行和风险监管职能，

而大型支付平台公司或具有代理资质的商业银行可以作为平台的节点。这不仅能有效降低支付成本，还

能提高监管效率，是兼顾支付效率与国家政策意图的理想选择。这一模式的优势在于可以形成去中心化

的跨境支付网络，打破传统货币跨境支付平台的集中垄断，减少 CBDC 在国际流通中对各国货币主权的

影响，防止个别国家在跨境支付领域的霸权行为，从而帮助各国央行通过发行本国的 CBDC 来维护自身

的货币主权[10]。跨境支付对于世界经济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对于支持外贸、电子商务和汇款的

交易，在许多不同的结算系统和分类账户之间资金流动存在较大的摩擦，解决方案就是将众多分类账合

并到一个平台，并允许各方在该平台上直接互动，完成交易所需的中介机构的数量将大大减少。因此，

共同的平台和标准是充分实现 CBDC 合作的关键手段。 

5. 中国–东盟数字货币合作的障碍 

5.1. 互操作性难以协调 

互操作性是指一个系统的任何功能，使其能够与其他系统沟通，目前有三种方法可以实现跨境和跨

币种的互操作性：1) 兼容标准(如类似的监管框架、市场惯例、信息传递格式和数据要求)。2) 通过技术

接口、共同清算机制或相关计划将系统相互连接。3) 通过建立一个单一的多币种支付系统。如今的跨境、

跨币种支付系统中存在的摩擦，以及可能产生的影响已有成熟的研究，而对 CBDC 系统的跨境互操作性

的研究仍处于早期阶段。将跨币种兼容性考虑在 CBDC 开发的早期阶段，有助于避免后期繁琐的协调工

作。对于各国央行而言，与其他央行保持兼容性是一个动态的目标。由于技术标准不断进步，协调发展

在确保未来互操作性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如果中央银行之间缺乏关于 CBDC 系统设计的临时信息共享和

早期透明度，协调将变得极为困难。在探索如何通过新技术设计潜在的多币种系统时，早期合作将对

CBDC 的进展发挥重要作用。对新技术带来的潜力和相关政策影响的充分理解需要时间，并且还需研究

如何在不同的系统设计中平衡这些影响。 

5.2. 监管规则滞后 

第一，监管主体及其权责划分不明确。现行货币法律通常规定由各国央行负责法定货币的发行和监

管。尽管法定数字货币与传统法定货币一样由央行发行，但其运营由其他指定机构负责。例如，我国的

数字人民币采用双层运营机制，即央行不直接将数字货币发行或兑换为法定货币，而是通过特定运营机

构进行转换，最终提供给社会公众。鉴于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跨境支付主体遍布全球，首要监管挑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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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明确监管主导者及其职责划分。如果无法在这一点上达成国际共识，货币主权差异与信息壁垒可能导

致监管盲区或重复监管的风险。 
第二，监管规则和监管能力存在差异。各国的监管规则宽严不一，导致法定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的监

管难度加大。以国际金融监管为例，不同国家的监管标准差异较大，例如欧盟对数字资产的发行、交易

和托管有严格的监管要求，所有数字资产交易必须在欧盟境内进行，并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而美国则对

数字资产未建立明确的法律框架，监管相对宽松，仅要求金融机构在从事数字资产相关业务时遵循一定

行为准则。此外，随着金融科技的持续创新，各国在法定数字货币技术路径上存在差异，传统的监管方

式很难有效应对这些变化。 
现有的货币监管法律体系尚未完全适应法定数字货币的数字特性，需要重新定义或调整货币发行国

和流通国之间的监管职责[11]。特别是对相关技术和平台的监管以及数据保护，是法律监管的重要领域。

如果在中国–东盟层面未能建立有效的货币政策监管机制，可能会导致监管机制的不规范，进而使成员

国倾向于使用监管松散或无监管的货币进行国际交易，这不仅不利于法定数字货币在东盟的推广，也可

能增加亚洲金融危机的风险。 

5.3. 国际金融风险问题 

当今国际环境下，国际金融风险具有联动性。在货币替代的背景下，尤其是经济基础较弱、政治局

势动荡或货币体系不健全的国家，民众可能广泛采用外国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这有可能对金融稳

定构成威胁。具体表现为：1) 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可能无法得到保证；2) 传统货币

结构的改变可能引发一系列负效应，例如加速金融资产的流动性转换；3) 货币创造过程的变化可能引发

金融危机，进而加剧金融恐慌和挤兑现象，对经济稳定性带来冲击。 

6. 结论 

货币合作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复杂的系统性过程，法定数字货币合作更是如此，在推进央行数字货

币合作的进程中，我国应努力提升人民币在中日韩和东盟区域的使用范围，深化现有的双边货币互换机

制，推动法定数字货币合作机制的建设，并完善和加强相关基础设施和监管机制。当前，中国–东盟之

间的货币合作仍处于发展初期，为了弥补货币合作机制的不足，维护中国–东盟自贸区的金融稳定，货

币合作需逐步向法定数字货币合作机制过渡。在推动法定数字货币合作过程中，中国应与东盟各国紧密

协作，完善法定数字货币的基础设施建设，增强监管体系，从而在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的同时，提高双方

应对金融风险的能力。此外，央行数字货币(CBDC)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的推广也将面临多重

挑战，如货币使用的惯性和资本管制问题，这需要与东盟国家共同协调推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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